
香港特区立法监督制度若干问题探析 

                         

郭天武1，黄琪1 

(1.中山大学法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香港基本法对中国立法体制的影响巨大，其已经确立了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的立法监督制度，但这一

制度在理论和操作层面上存在种种缺陷，香港立法监督制度中监督主体的地位从理论上难以解释、监督标

准非确定化与矛盾化以及备案监督方式的不足等问题，严重影响监督制度的实际效能发生。从维护“一国

两制”和创新的理念出发，本文提出完善香港立法监督制度的几点建议：即维护基本法的权威和正确看待

中央与地方权力分割的基础上，建立以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为核心的司法审查制度的新型监督模式。 

关键词：香港基本法；立法监督；权力分割；监督模式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F368 

 

香港基本法是“一国两制”方针在法律上的制度化体现和保障。它的出现，对中国原有法律

的影响是巨大的，由此衍生了诸多立法方面的复杂现象和问题。而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监督

则是其中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问题。香港基本法规定，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

得同本法相抵触。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定的法律，都必须上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全国人大常委会

征得基本法委员会意见后，如认为不符合本法关于中央管理的事务及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

条款，可将有关法律发回，但不作修改。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回的法律立即失效。上述规定表明，

基本法已经确立了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的立法监督制度，但是，这就产生了如何保证香港特别行政区

在行使立法时不超越中央的授权并符合基本法的要求问题，也就是中央如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

法权实行必要的监督和限制，这一制度在理论层面和操作层面上存在那些缺陷，从而可能影响监督

的实际效能。本文的目的在于对此进行梳理和探讨，以期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一、香港基本法对中国立法体制的影响 

立法体制是与国体、政体和国家结构形式相适应的，以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委托或授权

行使制定法规、规章的机关为主体的，以制定不同层次法律规范的权限划分，以及上述机关相互关

系的法律为规范体系的总称。在香港基本法没有施行以前，中国的立法体制是“一元多级多体式” 
的，这是与中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相适应的，即立法权集中在中央，地方只有有限的立法权，

并且地方立法不得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香港基本法施行以后，规定了特别行政区享有

高度独立的立法权，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内设立的立法会，是行使立法权的机构，享有立法(制定、

修改、废除法律)及其他方面的权力。除了国防、外交和与国家主权有关的事项外，香港特别行政

区立法机构有权就自治范围内的所有事项立法，既可制定单行的法律，也可制定法典性的基本法律，

如：香港立法会就有权制定、修改刑法典、民法典、商法典、诉讼法典等。1 这样，我国的立法体

制除了原有的在中央国家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前提下，并赋予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和地方

机关制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权限的体制外，又赋予了特别行政区享有

相当大的立法权；虽然这种立法权仍然属于中央授予的地方立法权的范畴，但它是特别行政区高度

自治区的重要内容和体现。首先，其第一次在立法中出现了中央与地方的明确分权，以及对中央立

法机关干预地方立法事务的明确限制；其次，在立法上，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第一次在合

法权力范围内以合法的程序，不但制定了相互冲突的法律，2而且还第一次运用了明确的法律，限



制自己在香港特区的立法权和监督权；最后，在法律适用上，赋予香港特区司法机关在审判中适用

其立法会制定的法律而不适用全国性的法律。可以说，在一国两制的影响下，我国立法体制发生了

重大改变。 

这种立法体制的变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它突破了传统的单一制下地方政府的权力范围，

吸取了复合制国家模式的某些经验。这符合当代国家结构发展的趋势：即由权力高度集中向权力分

解方向发展。而国家权力集中程度的降低，权力分解程度的加深，有利于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动性、

积极性，有利于中央政府简政放权，提高工作效率，进行科学的宏观调控。3 这实际上也是市场经

济这一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要求，正如布坎南所说的“就可能的程度而言，政治权威应该被从中

央下放到不同的相互竞争的，准自治的，又经济上一体化的联邦结构之中”、“只有确保联邦化的

政治结构才能有效地以各种完全类似市场过程的方式来利用竞争的力量”。4 

由于享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别行政区享有立法权，这种立法权不完全同于大陆的地方权力机关

(包括民族自治地方)所行使的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权。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权只受中央权力机关的有限

监督，它显然享有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享有的广泛、独立的立法权，是独立于现有立法体制下的一

套较为独立的立法系统，由于立法体制的改变，香港特别行政区从而产生了以前“一元立法体制”

下所不会产生的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之间的如何合理分权，如何保证香港特别行政区在行使强大的

立法权时不会超越中央的授权并符合基本法的要求问题，由此，也就产生了中央应该如何对香港特

别行政区的立法权实行必要的监督和限制，才能既维护香港高度自治，同时也不破坏中国法制的统

一，有效地落实“一国两制”的问题。 

二、香港立法监督制度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监督主体的设置是否合适 

根据香港基本法第17条规定，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才获授权复核香港法律与《基本法》是否

相抵触。第17条所赋予的是一项监督的权力，保证特区的法律不会超越特区自治范围以内的事情。

人大常委会的监督主体地位符合中国传统的理论观点及宪法的规定，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权

力机关，拥有立法及解释法律的权力，其权力具有至高性。在人大闭会期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执

行人大的部分修改立法和监督法律的权力。人大常委会的监督主体地位在处理传统的中央与地方立

法权的关系上是没有问题的，姑且不论其是否有效。而基本法实施以后，中国的立法体制发生改变，

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权是属于其高度自治权范围之列的，是根据宪法和基本法的授权而产生的，作为

中央立法监督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虽然也是立法机关，但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权与全国人大的立

法权是相对独立的，不像其他地方立法权和中央立法权之间是纯粹的从属关系。特别行政区所制定

的法律只要不违背基本法的规定，即使与相应的全国性法律在体例、内容乃至性质上有相抵触的地

方，中央都不能干预。这样，监督主体继续由人大常委会来担任的话，便会产生一些理论上难以解

释，实践中难以操作的问题。 

其一，现代政治学表明，监督指向实际上与权力指向相一致，监督者的地位不宜低于被监督

者的地位，主体机构必须要在客体中寻求权力支点，才能实现强有力的监督。而从基本法规定，香

港立法机关并不是由全国人大领导的，两者既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也不是纯粹的监督与被监

督的关系。在特区自治的范围内，全国人大也无法宣布特区的某项法律无效，这样，全国人大常委

会无法寻求有效的权力支点对香港特区的立法进行监督，使全国人大常委会以何种身份来监督特别

行政区的立法产生了疑问。 

其二，现代监督理论表明，外部监督的效果比内部自身监督更为有效，因为发现和揭露别人

的错误比发现和揭露自己的错误要容易得多，这就要求设立一个第三方的中立主体来进行监督。而

当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特别行政区制订的法律不符合基本法时，它既是发生争议的一方，又充当争

议仲载者的角色，这种身份的合二为一，易使人们对其公正性产生怀疑。这实际上也是中国一直以



来法律监督没有实效的原因之一。名义上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进行宪法监督、普

通法律监督和立法监督，但就中国目前的立法监督状况来看， 自1978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从

未宣布过任何地方法规失效。从表面上看，这似乎表明中国的地方立法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

实际上各种越权立法、重复立法与主体法律相冲突的情况却屡屡出现。这种不完善的立法监督现状

已经严重损害了中国的法制统一和健全，必须对其进行改革，否则今后对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

立法进行监督、审查乃至将有关法案发回，将给人造成一种区别对待，而非一视同仁的印象。 

（二）对特别行政区立法的审查是否有确定的标准 

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上报备案的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主

要是审查其是否符合基本法中有关中央管理的事务，以及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规定，从字

面上理解，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的标准是特别行政区制定的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然而，宪法是否

作为审查特别行政区立法的标准，现有法律尚未对此做出明确规定。而这问题则涉及到宪法与香港

基本法的关系问题。香港基本法与中国宪法的相容性一直被认为是基本法中最为含糊的地方，这点

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已被重复提及，5 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就此问题亦曾作过详细的研究，该委员会

提出以下的解决办法：（1）明文规定宪法在香港基本法中的适用性；（2）对宪法做出解释，澄

清香港基本法与宪法的关系，尤其阐明哪些宪法条文不适用于香港；及（3）设立一个专门解决宪

法与香港基本法之间的潜在冲突的委员会。6 

笔者认为，从宪法实施的应然状态来看，中国的法律体系是以宪法为基础的，一般认为，宪

法是中国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效力的法律，以宪法为前提，从合宪性的角度确定法律条文的含义，

是法律系统和谐的最基本的要求。7 香港基本法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而制订，特区所实行的

高度自治权也是由全国人大所授权的。这就要求在香港法律的效力位置中，宪法必须处于第一效力

位置的地位。原则上宪法是应该适用于香港的，并应该作为审查特别行政区立法的标准。 

而从实然状态来看，从具体条文出发，宪法中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等内容的规定却不可

能在香港加以推行和适用，否则，“一国两制”的原则便不能得以实现。8 有人就此提出一些变通

的提法，如宪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有效，但部分条文却不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基本法已明

确表达或默示了宪法在香港适用的范围，所以，凡与香港基本法不相一致的宪法条款，不在适用之

列；凡不与香港基本法相抵触的宪法条款，均在适用之列。这种提法虽然勉强承认了宪法在特别行

政区的地位，但却不能解释以下一些疑问，首先，认为宪法在香港部分适用的观点是基于宪法可分

割的假设之上，但理论上，却违犯了逻辑上的“矛盾律” 的要求，一个事物不可能既是某种状态，

同时又不是某种状态，宪法或是适用或是不适用，作为中国最高法律权力的法律，宪法确立了一种

政治制度而且其本身亦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其次，如果认为宪法的条文是否适用于香港，处决于

这些条文是否符合香港基本法，那么香港基本法就被提升至高于宪法的地位，这种极端的观点是不

能成立的。最后，怎么决定哪一部分适用于香港特区呢？在决定哪些条文适用于香港特区时标准又

是什么？这恐怕是在实践中很难解决的问题，基本法草委会中的中方成员亦多次清晰地指出这个问

题，他们表示：“宪法中很多条文不适用于香港，但如果要我们解释当中的每一个条文是否适用于

香港，我们便会遇到技术上的问题。一些条文中，只有部分适用而另一部分不适用；另一些条文中，

只有一些句子适用而其余的句子则不适用。”9 

为解决香港基本法与宪法的关系问题，笔者认为，还是要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对现实宪法

作必要的修改、补充，制订出一部体现和确认祖国统一，并巩固统一成果的“大宪法”，以真正实

现宪法在全国范围内的一体遵行，普遍实施10，从而改变现行宪法实际上大多数条款不在香港特别

行政区实施的状况，实现法律的应然状态与实然状态的统一。 

（三）备案监督的方式是否有效 

决定监督机制是否有效的技术指标，主要在于手段和方法的水准方面，监督的手段包括事前、



事中和事后监督。目前香港基本法中唯一规定的监督手段就是“备案”，其是指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立法机构，就其制定、通过的每一项法律及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并附上新制定的法律条文。

这种监督方式很明显是事后的监督，只能是对立法结果而非立法过程的监督，对立法过程技术的监

督就难以实现经常化、程序化的监督。而且香港基本法第17条所赋予的是一项有限的监督权力，

保证特区的法律不会超越特区自治范围以内，但它并不赋予人大常委会监督特区法律是否符合香港

基本法的所有条文，人大常委会只有在法律涉及中央管理的事务及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时才

可以宣布法律无效。所以，真正能经常、全面地监督特区的法律是否符合香港基本法的机关自然是

香港的司法机关，香港实行司法中心主义，一切事实最终归结于司法的方式来解决。香港法院在日

常审判案件适用法律的过程，同时也是对特区法律进行监督的过程。作为香港特区的宪法，香港法

院自然有权维护香港基本法，香港基本法第11条进一步澄清这种权力，根据这一条，香港颁行的

法律不可抵触香港基本法。香港法院既然有责任执行和维护香港基本法，它自然有权力和责任拒绝

承认与执行任何与香港基本法相抵触的特区法例。 

香港基本法第17条进一步规定：备案不影响该法律的生效。特别行政区享有立法权，特区立

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经立法机关二读通过、行政长官签署和公布后生效。特区制定的法律虽要报全

国人大常委会备案，但备案不是批准，对法律的生效并无影响。一经行政长官签署、公布，就依法

生效。而有关法例没被发回重议本身也并不能视作有关法案即符合基本法的规定。如果该法律被全

国人大常委会发回，立即失效，这种失效原则上无溯及力。这表明，在一个法律生效后至失效前，

如果被适用于有关案件，则该案件的判决结果就可能违背基本法的有关规定，且这个违法判决由于

“不溯及既往” 的原则而得不到纠正，这对基本法的权威将产生负面影响。 

其次，备案监督的方式往往容易产生备而不审的现象出现，备而不审是指备案机关接受备案

后并不对备案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形式或实质上的审查。导致备而不审的原因:一是现行法律法

规对备案机关完成备案审查工作的期限以及备案机关对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不审查所应承

担的责任没有明确规定，而基本法17条本身也并没就人大常委会行使发回的权力做出时限的限制，

使备案机关对备案的效力和功能产生偏视，认为备案只是一种形式，备而不审，对特区法例违反基

本法的规定无法及时发现并真正进行处理。二是基本法关于备案的法律效力规定不足，备案未与特

区法例的生效联系起来的因素，也加剧了备案机关的这种认识。既然备案流于形式，那也就没必要

进行认真审查，审查错了弄不好引起极大的风波，不审查也没有谁来追究自己的责任，自己又何必

去审查呢?久而久之，备而不审的现象在备案监督过程中频繁地出现，使得立法监督流于形式。 

最后一点关于备案这一监督方式的不足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经审查后，只能将有关法律发

回，而不对其做出修改。而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地方法规

实行监督，有权撤销它们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法规和决议。发回与撤销都

使被发回的法律和被撤销的法规立即失效，在这一点上二者是相同的。它们的不同之处是：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被撤销后不能再作其他处理，而特区法律被发回后，特区立法机关还可

以作进一步处理，可以将法律撤销，也可以对法律进行修改。那么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是否可以再

次将原被发回的法案提交中央备案?也就是说，特别行政区是否有权请求复议?关于这方面，法律

并无明确规定，因此，如果出现特别行政区将已被中央发回的法案不作修改，原封不动地再次提交

给中央的情况，就在中央和特别行政区之间产生僵局，虽然这种情况或许极少出现，但也不能排除

其产生的可能性。针对这种情况，也有必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今后修改基本法或对基本法运行解

释时提出解决办法。 

三、完善香港立法监督制度的几点思考 

（一）维护基本法的权威性 

“一国两制”是建立在一个主权之下两种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共存的基础上，但两种体

制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因此，基本法就担当一个这样的历史使命：它像屏障一样，分隔开这两



个不同的制度，保证特区的高度自治；同时，它亦成为香港特区与宪法的桥梁，解决两地之间冲突

的基本平台。11 事实上，基本法提供了几个方面的交汇，如基本法与全国性宪法和法律关系问题，

以及人大常委会对香港的权力的问题，这些问题由于在基本法中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在实践中产

生了特别的困难，同时也是处理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立法监督所必须解决的前置问题。而这

些问题根源又产生于我们对基本法的独立性的认受程度，即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维护基本法的权威

性。笔者认为，香港基本法作为一个地方宪法性的文件应该享有高度的独立性，这里所说的独立并

不是完全独立分离的意思，而是指处理中央与特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中央对特区制定自治条例的

监督以及法律在香港的适用问题，应该以基本法作为处理问题的基本框架，因为基本法作为全国人

大制定的处理“一国两制”问题的基础法律，以《中英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基

础，本身具有极大的权威性。而且，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香港的自治，防止中央的不当干

预，同时也防止特区立法权对中央立法权的不当侵蚀，基本法的许多内部方面的规定也承认了基本

法自身的独立地位。具体体现在基本法规定了自己的修改规则和程序而不用依据全国性宪法规定的

立法程序；其中部分条款是全国人大也无法修改的；人大常委会不能修改其认为是违法的特区法例；

人大常委会对特区自治范围内的立法没有控制权等方面。所以，在现行宪法没有发生改变和基本法

进行修改的情况下，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的立法监督应该在基本法的框架内，审查特区法律是否违反

基本法的规定，同时，不能侵入基本法规定的自治范围内宣布特区法律无效。 

（二）正确看待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割 

“一国两制”是对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的一种创新。这种创新体现在立法体制上即基

本法对中央立法权，中央对特区的法律监督权都实行了严格的限制，这种限制不仅是程序上的，也

是实体权力上的。这种限制在我国的立法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在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既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也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其立法权力理论上是不存在边

界限制，全国人大通过制订基本法限制自己的立法权，突破传统的理论框架，也使中央与地方的权

力分割发生微妙的变化，正确看待这种变化才能切实把握如何处理中央与特区之间发生的一些立法

冲突与权力冲突问题。一方面，从中央与香港的力量平衡、香港特区立法权及其他地方权力的来源

和中央拒绝“剩余权力”的维度，体现了我国仍然是主权高度集中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另一方

面，却又含有联邦制下中央与地方高度分权的特色，最特出的是立法严格禁止中央干涉地方自治范

围内的事情，包括最高立法机关对其法律监督及司法的干预，并且，那些确保香港特区自治权的条

款是只有经过特别程序或法定多数才能加以修改或废除的条款，在限制政府权力的同时，也限制后

来立法者的权力，具有明显的刚性条款的特性。因此，在一国两制下，这是一种新型的中央与地方

的权力关系，不是完全的单一制，也不是单纯的联邦制，有其自身特色。当两者发生冲突时，不应

该也不可能绝对的强调一方服从另一方，或是兼顾两者，均衡解决。根据达伦多夫和科塞的冲突理

论，冲突与不均衡是每一个社会都不可避免的，不存在稳定与均衡的社会系统，冲突、不均衡对社

会的作用不仅具有破坏性的一面，其实更具有建设性的一面。12“既坚持单一制国家形式，坚持中

央对特区的管辖权，又维持特区的高度自治”的提法在笔者看来过于理想化，其实，真正重要的不

是千篇一律将解决矛盾的理想状态归结为平衡、兼顾；相反是正确对待两者中存在的冲突，根据不

同时期、不同条件的不同具体问题，把握住其主要方面，进行严谨、缜密的分析，并得出有针对性

的解决方案，建立于一种“差异模式”的基础上的解决也许更为有效。 

（三）创新监督的模式 

一国两制及其产物基本法法律制度对国家的立法体制和法律监督制度带来深远的影响，对于一

些具有新意义的事物，不应该沿袭旧的框架去解决，或者当经验或已有的结论不能适应或诠释“新”

的事物时，应该有勇气进行“经验的否定或扬弃”，或者试图对已有的结论或经验以新“事实”修

修补补。中国一直以来都是由立法机关居于法律监督体制中的主导地位，即立法机关对法律的监督

为主要监督模式。但如上分析，这一监督模式在解决中央对香港特区的立法监督中，无论在监督主

体或是监督方式上，都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同时，立法监督这一结论也并不一定具有认识上的合



理性，法律监督司法化已成为世界性的趋势。13人们业已认识到立法机关不必也不一定胜任法律监

督的任务。以往人们片面强调立法机关监督，而没有认识到“如同对个人之间的纠纷裁决一样，对

立法机关中的僵局以及不同立法机关之间的冲突，也可以由司法机关来解决”。14 法院可以在宪

法原则和立法机关的法案之间作一裁决，以实现对立法机关的制约和补救。况且，从法治运作来看，

法院应该在法治中占据中心地位，担当着法治“监护者”和“保护神”的作用，一切政治或社会问

题最终都归结为法律问题，都可(起码是期望可以)在法院通过诉讼解决，司法权特别是违宪审查的

扩张，是现代法治发展的基本趋势之一，因为法院被认为是“最不危险的国家机关”，同时也与香

港实行司法中心主义相衔接，因而，法治实践对一国两制的检验，从诉讼而不是从立法或行政或学

理讨论开始，并且司法检验始终占据主导的地位，也就显得理所当然了。15 因此，在处理中央对

香港特区法律监督权这一交汇性的问题，就非常有必要赋予司法机关以一定的司法审查权16，建立

以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为核心的司法审查制度，与人大的监督组成复合审查制，并从机构的组成、

权力范围和程序运作等方面有效地保障这种监督机制，可以说，在法律监督问题上，宪法和基本法

的权威如果能够通过立法监督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现，将由此带动整个法律监督机制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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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asic Law of Hong Kong has enormous impact on the Chinese legislation system. It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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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 However,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defects on both theoretical and operational level. For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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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ined theoretically; the supervision standard is inaccurate and conflicting; ways of Rec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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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suggestions on perfecting the Legislative Supervision System of Hong Kong: to establish a new 

supervision system model which is at the core of the judicial review of constitution exercised by the 

Supreme Court, based on maintain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Basic Law and holding a correct view of the 

segmentation of Central Authority and local p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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